
學校退回修正，系統操作頁面 

 ※學校退回修正操作途徑： 

1.登入後，點選功能列中「申請」「檢視可申請項目/填寫資

料」 

 

2.經委員退件需修正之補助項目會顯示「修改」與「檢視初審

意見」按鈕，請學校先檢視初審意見後，在依據委員建議事項

修正計畫書內容(含經費表)。 

反之，沒有被委員退件之補助項目會顯示「審查中」。 

 

點選「申請」→「檢視可申請項目/填寫資料」 

檢視初審意見 

不需修改顯示審查中 



 

3.修正完畢後，請再次將實施計畫書核章掃描上傳，請點選功

能列中「申請」「上傳申請檔案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檢視初審意見 

點選「申請」→「上傳申請檔案」 



依據被退件的補助項目，請再重新選擇檔案後，按上傳。只要

檔案最新更新時間為當下上傳的時間點，即表示上傳成功。 

反之，沒有退件之補助項目，僅顯示「審查中」，不會開啟上傳

檔案功能。 

 

請注意上傳完成後，時間會更新至當下上傳時間 


